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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2380086.IB / 184746.SH 债券简称：23 兴阳专项债/ 23 兴阳债

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

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

本报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企业债券管理条例》、

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2022 年泸州兴阳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债权代理协议》、《2022 年

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募集说明书》

等相关规定、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、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

料等，由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

英证券”）编制。

本报告仅对公司债权代理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，不构成针对公司

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

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债权代理人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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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英证券”）作为泸州兴阳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2022 年泸州

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的债券债权代理

人，严格按照《债券债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，持

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企业债券管

理条例》、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及《债

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项基本情况

根据发行人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《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告》”）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变更背景

2023 年 11 月 28 日，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）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或“兴阳集团”）召开股东会，根据《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 2023 年第四股东会决议》，同意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将其持有的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45,237 万元(占公司注

册资本 40.033%)、泸州市江阳区财政局将其持有的泸州兴阳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股权 43,463 万元(占公司注册资本 38.463%)无偿划转给

泸州盛江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。股权无偿划转后，泸州盛江发展投

资有限公司持有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88,700 万元(占公

司注册资本 78.496%);其余股东出资额和持股比例不变。变更后兴阳

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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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上述股东变更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

手续。

（二）基本情况

1、变更前后公司控股股东情况

1）变更前

控股股东名称: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持有公司股权比例:40.03%

股权结构图：

2）变更后

控股股东名称:泸州盛江发展投资有限公司

持有公司股权比例:78.50%

股权结构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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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变更后控股股东基本情况

名称：泸州盛江发展投资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吴皓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2017-04-12

营业期限：2017-04-12 至无固定期限

注册地址：泸州市江阳区林海中路 1 号 24 号楼 1 层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企业管理；

企业总部管理；物业管理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；

土地使用权租赁；土地整治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树木种植经营；

木材销售；人工造林；城市绿化管理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建筑材料

销售；租赁服务（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）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

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。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

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旅游业务；建设工程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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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

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未有将公司股权进行质押的

情况，公司不存在任何股权争议情况。

（三）发行人独立性情况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要求规范运作，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在资产人员、

机构、财务、业务经营等方面与变更前后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均

保持独立。

（四）影响分析

本次股权变更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，本次变更不会导致公司面临重大的经营方针政策变化风险、

经营范围变化风险及经营管理层变动风险等重大不利情况，对公司生

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等方面无负面影响。

华英证券作为公司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

利益，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，在获悉相关事项后，华英证券就有

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，并根据《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执业行为

准则》和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债权代理临时公

告。

华英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

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将严格按照《企业债券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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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条例》、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募集说明书》

及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。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

断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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